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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極柱質譜儀採購及維護契約書 

 

立約人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及            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鑒於甲方因執行 115 年度專案計畫，需使用「四極柱質譜

儀」，爰向乙方進行採購，雙方同意遵守相關法令，訂定條款如后： 

 
第一條 履約標的 

 

一、 乙方應給付如附件所載功能、效益及規格之標的(以下簡稱履約標的)。

但雙方另有協議，或乙方給付之履約標的之功能、規格、或效益較優者，

從乙方之給付。 

二、 乙方依約交付履約標的時，應檢附說明書、保證書及其他合理應具備之

文件。 

三、 本契約本文與附件或乙方提供文件之規定有不符者，除附件或乙方提供

文件規定之功能或效益較優者外，從本契約本文之規定。 

四、 因譯文有誤所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第二條 價金給付 

 

一、甲方應給付乙方合約總價共計新台幣(下同)$      元整(含稅及其他一切

費用或負擔，下同) ，於甲方驗收通過、雙方完成訓練且收受以甲方為抬

頭之請款發票後依甲方請款程序支付乙方。 

二、履約標的經甲方驗收合格並完成訓練後，甲方除保留前項合約總價之百分

之五或以履約保證金轉為為保固保證金外，應給付價金並無息退還履約保

證金。 

三、本專案保固期限經過後之維護服務，其每年費用為第一項總價款之百分之

十以內。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於當年度維護服務執行終了前一個月內，

乙方得出具以甲方為抬頭之請款發票予甲方；甲方應於收受請款發票後支

付之。 

四、乙方請領第一項契約價金時應提出送貨簽收單、發票、保固證明等相關資

料。 

五、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該情形消滅為止： 

（一） 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乙方遲延給付者； 

（二） 履約標的有瑕疵，經甲方書面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 

（三） 乙方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四） 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辦理者；或 

（五） 乙方其他違約情形。 



六、乙方履約有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不實行為、未

完全履約、不符契約規定、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者，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

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廠商給付或自履約保證金扣抵。 

 

第三條  履約標的之交付與履約期限 

 

一、乙方應於 115 年 7 月 30 日前，將履約標的送至甲方指定之場所，會同甲方

使用單位及財產管理部門點驗，並於 30日內完成安裝測試完畢，且測試結

果符合契約規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

金總額千分之三計算逾期違約金。 

二、除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事故外，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長履約期限。

廠商應於前揭事故發生或消失後，儘速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履約期限，

並於原因消滅後立即恢復履約。 

 

第四條  履約與驗收 

 

一、 乙方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義務，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查、認可

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二、 乙方應免費提供甲方所辦理之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須之儀

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料。 

三、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免費改

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四、 甲方就履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利，應不受該標的曾通過其他查

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五、 履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測試等行為者，除另有規定外，所需之費用，

由乙方負擔。 

六、 乙方應於履約標的預定交付七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準備收受事宜。交付

當日，甲方應會同乙方，依據契約核對完成履約初驗之項目及數量。完成

初驗後，甲方應進行複驗。查驗或驗收人對隱蔽部分拆驗或化驗者，其拆

除、修復或化驗所生費用，拆驗或化驗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者，該費用由

乙方負擔；與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甲方負擔。 

七、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按甲方

之指示，免費定相當期限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自甲方拒絕之

日起，按逾期日數，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三計算懲罰性違約金；逾

期未改正、拒絕改正、瑕疵不能改正者，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五計

算逾期違約金。但第七條第三項另有較高之懲罰者，從其約定。 

八、 乙方不於前項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瑕疵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逾 3 次



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 

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2. 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 

3. 請求損害賠償。 

 

第五條  履約標的之擔保及第三人責任 

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乙方履約，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

責任。 

二、甲方對於乙方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三、乙方應保證履約標的，應符合附件所載功能與規格，並無減少或滅失價值

或不適於約定使用之瑕疵。 

 

第六條 保證金 

 

    一、乙方應於簽約後七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為總價款之百分之

五。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於甲方完成最後本標案驗收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轉為乙方保固保證金，甲方將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之三十日內發

還乙方。 

  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發還。其情

形屬契約一部未履行者，甲方得視其情形不發還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之一

部： 

  1.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前段追償損失之情形者，與追償金額相等

之保證金。於本中心採購案有前述情形者，亦同。 

2.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於本中心

採購案有前述情形者，亦同。 

3.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4.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者。 

5.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6.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7.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者。 

8.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9.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0.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11. 未依甲方通知改善違約情事者。 

12.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3. 乙方或其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起訴

者。但經判決無罪確定者，應發還之。 

14. 招標文件中規定之其他情形。 

三、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之情形，準用前項第二款至第十四款之規定。 

 

第七條 保固與維護服務 

 

一、 履約標的之保固、保固期限經過後之叫修維護由乙方負責，以保持履約

標的所有之功能、效益或規格。 

二、 保固期間自甲方完成驗收且履約標的驗收合格之日起，為期 2 年。保固

期內發現瑕疵者，由甲方通知乙方無償改正。所稱瑕疵，包括損裂、損

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於保固期內發現瑕疵者，應由乙方

於甲方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瑕疵

致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得不計入保固期。 

三、 乙方提供保固服務，每年例行提供 1 次年度保養，並應依保養紀錄表（如

附表）之工作內容提供必要檢查、清潔、潤滑、調整或更換零配件等預

防保養服務，以維持標的物之正常運作功能。乙方進行維護服務時，應

於紀錄表上詳實記錄維護過程，並經甲方使用人員簽章證明。保固服務

與保固期限經過後叫修服務期間，甲方發現維護標的故障通知乙方進行

檢修時，應提供專人即時電話服務，並於遠端進行線上即時問題診斷；

問題仍未解決者，乙方應於接獲通知後三個工作天內到達維護地點維

修，未於本項時間內到場處理者，甲方每次扣罰 $2000 元懲罰性違約金

(但不得低於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並得連續按遲延每 2 小數扣

罰至乙方專業維護人員到場處理止。到場後於 72 小時內(設備服務時間：

正常工作時間早上 08:30～下午 17:30)未能修復時，亦同。緊急聯絡

人：       ，緊急聯絡電話：    。 

四、  保固期後維護叫修服務過程中如需更換零配件，應由乙方提出，經甲

方認可後方得更換，且乙方應以原廠指定零配件或更新型之零配件更換

之（零配件價目表如附表）。更換時，乙方應於甲方到場後 3 個工作日內，

恢復維護標的正常運作。零配件更換後之保固期間自甲方完成驗收合格

之日起，為期 1 年 

五、 乙方應選派對履約標的有優良技術、經驗豐富、品行端正之技術人員履

約；甲方有認為乙方所派人員不稱職者，乙方應即更換。乙方依約派員

進行維護工作前，應事前聯繫甲方；履約過程中，甲方人員得隨時會同

檢查並為記錄。乙方履約過程中所生廢棄物，由乙方負責清除。 

六、 乙方應填具保養記錄表兩份，送交甲方承辦人員簽證後，乙份交甲方留

存備查。乙方應於現場提供維護紀錄檔案並記錄設備履歷。 

七、 乙方技術人員及器材機具進出甲方大樓時，應依進出門廳管理辦法相關

規定辦理登記、管理。乙方工作人員履約時，應依安全規定注意自身、

第三人及物品之安全；有因工作不當造成任何損害，概由乙方負完全責

任，與甲方無涉。 



八、 乙方逾期而未改正者，甲方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不足時

向乙方追償。乙方未依約定履約者，按逾期日數，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

千分之五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 

九、 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或乙方事前未善盡告知或指導之義務所生之毀

損或滅失，乙方應負賠償之責。 

十、 甲方於必要之情形，得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乙方變更本契約之之維護服

務內容。乙方自收受通知之翌日起七日內，提出對於原定時程與費用合

理影響之書面評估報告，經甲方同意後執行之。費用因而增加者，乙方

應以市場最優惠之價格計算之；費用因而減少者，減少之費用應自原定

價款中扣除之。 

十一、為利乙方執行維護服務，甲方應提供下列協力義務： 

(一) 甲方應在維護標的故障時，立即通知乙方，以便乙方進行檢修。 

(二) 甲方應於乙方人員執行維護服務時，指派有權簽認維護報告之代表在

場，並予乙方人員充分配合。 

(三)維護服務地點如有變更，甲方應即通知乙方，以利乙方執行維護服務

工作。 

 

第八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一、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且

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  1.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前段之情形者。於本中心採購案有前述情

形者，亦同。 

2.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者。於本中心採購案

有前述情形者，亦同。 

3.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4. 乙方或其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者。 

5.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6.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7.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8.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9.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0.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1.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日起十日內或書面通知

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 

12. 契約規定之其他情形。 

二、契約經依前項規定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

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九條   通  知 

 

一、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請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處所及人員（以下簡稱「聯

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 
使用單位 

 姓名：吳毓娸  

    聯絡電話：(02)77003800 EXT5654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 
財產驗收部門 
姓名：高旭璋 
聯絡電話：(02)77003800 EXT 5105 

E-MAIL: craigkao@dcb.org.tw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 
乙方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二、任何一方依本條之地址向他方為通知或請求而無法送達時，除明知或

可得知他方地址已為變更外，自通知發出之翌日起算第五日，視為生

送達之效力。 

 

第十條 契約修改 

 

本契約之增刪或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一部無效 

 

本合約中倘有一項或多項條款被認為無效或不能履行者，不影響本合約其

他條款之效力，且解釋本合約時，應視為從未包含無效或不能履行之條款。 

 

第十二條 合意管轄 

 

若因本契約而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十三條 效力完整 



  

         本契約及其各附件構成當事人間完整且唯一之協議。先前所有之聲明、討

論及書面文件均被本合約取代。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但附件與契約

本文有牴觸時，以契約本文為準。 

 

第十四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壹式正本貳份，副本貳份；由甲方執正本壹份，副本貳份，乙方執

正本壹份為憑。 

 

 

 

 

 

 

 

 

 

 

 

 

 

 

 

 

 

 

 

 

 

 

 

 



 

 

立約人： 

甲方：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代表人：李財坤                

職稱：執行長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9巷101號   

統一編號： 05600361          

      

乙方 :    

 
代表人：   

 
職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3 月  日 

 

 

 

 



 

附件、規格表 

一、 規格需求 

一、單段式四極柱質譜儀 

1.內含有電噴灑游離法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 離子化游離源。 

2.具有一組四極柱質量分析器。 

3.質量掃瞄範圍達3,000 m/z 或更高。 

4.質量分析器可選擇全質量掃描(Full scan)或選擇離子監控(Selected ion 

monitoring, SIM)。 

5.同一分析中可同時進行正、負離子化合物的分析，極性切換(Polarity Switch)所

需時間為15毫秒 (含)以下。 

6.儀器偵測極限(IDL)：電灑法正離子(ESI+)模式下，注入20 fg 的reserpine，IDL

需小於70 fg。 

7.靈敏度(Sensitivity)：電灑法正離子(ESI+)模式下，注入1 pg的reserpine，訊雜

比(S/N) 需大於200。 

8.可與Agilent HPLC 1260 II串接，可穩定控制串聯。 

二、系統控制與數據處理系統 

1.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11 English version。 

2.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5 (含)以上。 

3.記憶體：16 GB RAM (含)以上。 

4.硬碟：1TB 固態硬碟 (含)以上。 

5.螢幕：21.5吋(含)以上LED。 

6.配件：滑鼠及鍵盤。 

7. 分析軟體為可完全操控儀器參數及結果定性定量分析等功能， 

三、其他要求 

1.本案僅為偵測器採購，需與原液相系統(Agilent HPLC 1260II)具備軟體相容性並

可穩定運行。 

2.廠商須具備維護液相層析儀之能力。 

3.一年一次年度維護保養 


